
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

绥中法〔2025) 20 号 

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再审审查调解工作机制 
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法院： 

现将《关于建立再审审查调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印发 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施意见内容贯彻落实。 

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5 年 6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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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关干建立再审审查调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

饭畜橇登未司性：毛 
为坚决杜绝再审审查领域“程序空转”现象，推动矛盾纠

纷实质化解，将“如我在诉”工作理念贯穿司法服务全过程， 

切实解开当事人“法结”与“心结”，现就建立全市法院再审

审查调解工作机制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工作目标 

构建“立审执”层层递进、多方联动的再审审查调解工作

体系，将调解工作延伸至当事人分歧大、信访风险高、诉讼链

条长的再审审查矛盾纠纷“深水区”，实现“审理一案、治理

一片”的社会治理效应，降低再审申请增量，提升矛盾化解质

效，为全市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。 

适用范围 

本机制适用于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基层人民法院

受理的民事、行政再审审查案件，重点针对合同纠纷、侵权责

任纠纷等涉及企业及企业家的矛盾化解需求迫切的案件类型。 

主要工作举措 

1．规范分流程序 

立案庭收到再审申请材料后，5 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

查，同步征求被申请人调解意愿。对符合调解条件的案件，填

写《再审审查调解分流表》，明确分流意见及移送期限。原审

法官聚焦再审诉求开展判后答疑，发现具备调解可能性的，及 



时移送至再审调解专门机构。 

2．健全调解流程 

遵循“主审法官判后答疑叶立案法官释法答疑叶退休法官

调解化解”的工作原则，联动生效判决法院协同发力。案件分

流后 3 个工作日内，由工作人员联系双方当事人，确认调解意

愿并梳理争议焦点，制定针对性调解方案。邀请退休资深法官

主持调解，通过面对面沟通、利弊分析、法律释明等方式，引

导双方自愿协商并拟定调解协议。 

3．明确工作机构 

在各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“再审审查案件多元解纷工作 

室”，作为再审审查调解专门工作机构，负责案件分流、协调

联络、调解组织、协议确认等日常工作，保障机制有序运行。 

4．强化联动协作 

加强法院内部“立、审、执”各环节衔接，建立信息共享 

台账，实时同步案件进展。主动对接司法行政部门、行业协会

等外部力量，吸纳专业调解员加入调解队伍，形成多方联调合 

力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．提高思想认识 

各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再审审查调解工作的 

重要意义，将实质化解矛盾作为核心目标，杜绝形式化调解、 

程序性走过场。 

2．严格遵守时限 



严格执行材料审查、案件分流、意愿确认、调解组织等各

环节时限要求，确保案件办理高效推进，降低平均办理时长。 

3．注重工作实效 

坚持自愿、合法、公正原则，不得强制调解。调解过程中

注重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确保调解协议内容合法合规、切实

可行，从源头减少矛盾激化和信访风险。 

4．加强保密管理 

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对案件信息、当事人隐私

及调解过程中的商业秘密等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或用于与工作

无关的用途，违者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 

五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持续优化再审审查调解工作流程，细化操作规范，总结可

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经验，打造“绥化样本”。探索建立调解

成效评估机制，定期分析工作短板并加以改进。加强与省内其

他地区法院的交流协作，不断提升再审审查调解工作专业化、 

规范化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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